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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景德镇市委办公室
景办字〔2023〕9 号

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景德镇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职能配置、

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、人民政府，市委各部门，市直各单位，

各人民团体：

《景德镇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

规定》经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已报市委、市政府批

准，现予印发。

中共景德镇市委办公室

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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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德镇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

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江西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景德镇市深

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批复》（赣编文〔2021〕27 号）、

《中共景德镇市委办公室、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景

德镇市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景办发〔2021〕

3 号）精神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景德镇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为市政府直属公益一类事

业单位，正处级。

第三条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贯彻落实党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关

于公路事业发展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，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

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。主要职责是：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公路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

法律法规。

（二）参与编制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发展规划，编报全市普通国

省道建设养护年度建议计划、年度经费收支预算，下达全市普通国

省道建设、养护年度计划和养路费支出计划，并监督执行。

（三）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建设管理。

（四）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养护管理。

（五）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资产管理、路产路权保护工作，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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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处理涉路违法行为，保障公路安全。

（六）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信息化、智能化、标准化建设和数

据资源管理工作。

（七）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的质量、安全、应急管理、战备保

障工作。

（八）负责本系统资金的申报、使用、管理、监督和内部审计

工作。

（九）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信用体系、造价标准、技术交流、

科技项目实施、科技成果应用推广等工作。

（十）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四条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设下列内设机构：

（一）办公室。负责文电、会议、应急值班、机要、档案、督

查等中心日常运转工作。承担信息、安全、保密、信访、政务公开、

宣传工作。承担意识形态、精神文明建设、法制教育、法律事务、

统战、建议提案办理工作。联系群团社团工作。

（二）人事科。承担中心和所属单位的干部人事、机构编制、

人力资源工作。指导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工作。负责中心和指导所属

单位的离退休人员工作。

（三）规划科。负责编制、申报全市普通国省道发展规划、年

度经费支出计划和统计工作；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建设项目、服务

设施项目及办公用房项目的前期工作；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建设等

项目的融资和招商引资；承办全市普通国省道战备保障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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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科。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管理工作的指导

和监督；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项目的设计文件报批、档案

管理以及质量、安全、环保、信用评价等行业管理；负责全市普通

国省道养护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管理；组织或参与全市普通国省道升

级改造项目的交工验收，参与全市普通国省道升级改造项目的竣工

验收；协调公路学会（学术）有关工作等。

（五）养护科。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养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

理；负责组织全市普通国省道检测与评定、合理确定养护施工方案、

编制养护计划工作；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养护工程施工图审批工作；

参与（组织）全市普通国省道养护工程交（竣）工验收工作，并报

省公路管理机构备案；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养护管理等系统的数据

采集、更新、审核等工作。

（六）财务科。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建设、养护、管理项目资

金的管理和监督。负责拟订并组织实施有关财务、资金、资产管理

及监督制度和办法；负责编制部门预决算；负责所属单位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；负责中心融资的全面工作。

（七）安全科。负责中心及所属单位安全生产、应急监督管理

工作；参与全市普通国省道建设、养护、服务设施等项目方案的审

查和交（竣）工验收工作；负责中心及所属单位大中型生产机械设

备的政府采购和监管工作。

（八）桥隧设施科。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桥梁、隧道养护工作

的指导和监督管理；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桥梁、隧道的新建、改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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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维修等养护工程项目的计划编制、施工图审批和交（竣）工验收

等管理工作。

（九）路产保护科。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路产路权的维护和协

调确权工作；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路域环境整治的协调工作；负责

与路政执法的衔接工作，协调处理涉路违法行为；负责社会治安综

合治理、中心安全保卫等工作。

（十）智慧公路科。负责全市普通国省道信息化建设工作；负

责全市普通国省道的信息化工程项目监督、管理；负责全市普通国

省道路网运行监测平台、政务信息化的监督、管理；负责全市普通

国省道数据库、电子地图等系统的数据采集、更新、填报、审核工

作。

第五条 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核定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49 名。设

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4 名；正科级领导职数 12 名（含总工程师、机关

党委专职副书记各 1 名）、副科级领导职数 10 名。

第六条 本规定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调

整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第七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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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景德镇市委办公室秘书科 2023 年 3 月 27 日印发


